
 

110學年度臺南市學生音樂比賽暨師生鄉土歌謠比賽
防疫應變計畫修正對照表 

疫情防護措

施處理原則

修正對照表

項次  

修正前處理原則內容 

(110.10.19)  

修正後處理原則內容  修正內容備

註 

第三條賽

務規劃機

制（二）  

參賽人員除歌唱及吹奏

類比賽項目因演奏需

求，得於演奏前參賽人

員於第一預備區或最後

一個預備區暫時拿下口

罩後上台比賽並於比賽

結束後，立即依規定戴

上口罩。 

參賽人員於本次競賽

規劃之室外預備區或

休息區內，吹奏類樂

器項目得暫時拿下口

罩試音(試音暖嘴期間

外一律戴好口罩，且

於室外試音總時數不

可超過1小時)。另因

演奏需求，上臺參賽

人員得於演奏前(於第

一預備區或最後一個

預備區)暫時拿下口罩

比賽，演奏時間以音

樂比賽實施計畫為

主，並於比賽結束下

1. 增列場

館外戴

口罩管

制作

為。 

2. 室內場

館上台

戴口罩

規範，

由歌唱

及吹奏

類修正

為上臺

參賽人

員。 



舞臺後，立即依規定

戴上口罩。 

第二條人

員管理機

制（三）  

競賽當日參賽人員如領

隊、參賽學生、指揮、

伴奏、翻譜人員及指導

老師(以下簡稱參賽人

員)、工作人員(含攝影

及樂器搬運人員)及評

審委員應主動聲明14天

內國外旅遊史及是否為

「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

管理機制」中「居家隔

離」、「居家檢疫」、

「加強自主健康管

理」、「自主健康管

理」者，且上臺參賽人

員如未有施打疫苗證明

則須填寫「健康聲明切

結書」(如附件1)證明

競賽當日參賽人員如

領隊、參賽學生、指

揮、伴奏、翻譜人員

及指導老師(以下簡稱

參賽人員)、工作人員

(含攝影及樂器搬運人

員)及評審委員應主動

聲明14天內國外旅遊

史及是否為「具感染

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

制」中「居家隔

離」、「居家檢

疫」、「加強自主健

康管理」、「自主健

康管理」者，且上臺

參賽人員及評審委員

如未有施打疫苗證明

增列評審

委員如未

施打疫苗

則須填寫

健康聲明

書 



自身健康狀況。 則須填寫「健康聲明

切結書」(如附件1)證

明自身健康狀況。 

 


